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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S*ST 集琦       公告编号：2007－014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裴启亮先生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裴启亮先生同时作为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对本公告内容持保

留意见。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未来一定时间是否能披露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不确定性，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由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该等事项尚未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现本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

委要求，正准备相关补充资料。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与潜在控制人和国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就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事宜进行研究，尚无可供讨论

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本公司非流通股东共 2家，其中控股股东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集

琦集团”）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88,897,9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34％，占

非流通股总数的 95.74％）。 

集琦集团于2006年12月23日与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下称

“索美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本公司 88,897,988 股国有法人

股全部转让给索美公司。该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属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国海证券”）借壳本公司上市系列事项之一。索美公司在支付完毕股份

转让价款并办理完毕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后，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与潜在控制人和国海证券正就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相关事宜进行研究，尚无可供讨论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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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就股改保荐机构聘请事宜，公司已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意向，相关

协议正在拟定。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拟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并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以实现国海证券借壳本公司上市的目的。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力争 2007 年

上半年上报交易所。本公司董事会将协助索美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并积极配合国海

证券借壳事宜。 

本公司董事会将及时披露相关事宜进展情况。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六日 

              

 

 
 
 


